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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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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盤呈請及和解協議之更新資料

茲提述中國智慧能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
二十九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使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
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就呈請而言，本公司及呈請人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發出同意傳票以申請許可
撤回呈請及法院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作出頒令，呈請人已許可撤回呈請。此外，
和解協議之補充和解協議（「補充和解協議」）已由（其中包括）呈請人與本公司於
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訂立。補充和解協議之訂約方已同意（其中包括）調整分期付
款時間表及和解協議之付款日期。

本公司將適時另行作出公告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應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智慧能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張亮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張亮先生、胡瀚陽先生、翁小權先生、薄大騰先生、高飛先生及殷
易林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；及霍浩然先生及林長茂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* 僅供識別


